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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※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告內容: 

原為因應流感疫情高峰期之防疫需求, 新增擴大之「有類流感症狀，且家人/同事同班同學有類流感

發病者」之公費藥劑使用條件，使用期限至 106 年 03 月 31 日為止。 

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，用藥條件於 107 年 4 月 1 日起，如下之表列附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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